
河南省 2020 年脱贫攻坚成效考核第三方评估方案 

 

为做好 2020 年脱贫攻坚成效考核第三方评估工作，根据《2020 年脱贫攻坚

成效考核工作方案》，制定本方案。 

一、组织领导 

2020 年脱贫攻坚成效考核第三方评估工作在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统一领导

下，由省扶贫办统筹协调，第三方评估机构具体组织实施。 

二、工作任务 

调查评估 37 个县（市、区）建档立卡数据信息准确性、贫困人口“两不愁

三保障”实现、获得帮扶和参与脱贫攻坚项目以及“两类人群”识别、监测及帮

扶等情况，深入了解被评估地贫困人口脱贫实现与成效持续巩固情况，分析存在

问题，为脱贫攻坚成效考核总体评价提供参考依据。 

三、评估内容和方式 

调查评估内容包括建档立卡数据信息准确性、脱贫结果的真实性和稳定性、

因村因户帮扶工作群众满意度和脱贫攻坚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具体分为 3

类：样本户主要调查评估精准识别退出情况(重点是“两类人群”识别精准度)、

建档立卡信息账实相符情况、“两不愁三保障”实现情况、获得帮扶和参与脱贫

攻坚项目情况、主要收入来源，“两类人群”识别、监测及帮扶情况等内容；样

本村主要调查评估基本公共服务、经济与扶贫参与、村组织建设、驻村帮扶等内

容；样本县主要调查评估基本公共服务、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和稳岗就业情况、

产业扶贫实施情况、消费扶贫产品认定销售及带贫情况、受疫情影响贫困群众生

产恢复和生活保障情况以及其他重大政策措施落实和成效等内容。评估检查中，

县、村、户基本情况等建档立卡信息系统现有数据由当地各级扶贫部门协助提供，

需实地走访调查获取的相关数据信息由第三方机构自行采集。调查评估主要采取

查阅资料数据、入户调查和座谈访谈等方式进行。 

（一）查阅资料数据。一是脱贫攻坚工作部署、政策落实和重大项目成果情

况；二是当地排查出的“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及解决情况；三是其他与评估

内容相关的数据资料。 

（二）入户调查。一是建档立卡信息账实相符情况；二是“两不愁三保障”



实现情况、增收渠道和脱贫后继续享受相关政策扶持及脱贫成效情况；三是因脱

贫质量不高、帮扶工作不实导致的返贫问题；四是建档立卡户“两不愁三保障”

（包括安全饮水）实现和到户措施落地见效情况；五是“两类人群”识别、监测

及帮扶情况；六是因村因户帮扶工作群众满意度。 

（三）座谈访谈。对乡镇干部、村“两委”、驻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进

行座谈访谈，了解县、村脱贫攻坚工作开展、政策措施落实、帮扶工作成效、后

续帮扶计划和巩固提升工作安排等情况，听取一线扶贫干部意见建议。 

四、评估样本及抽样办法 

（一）县（市、区）抽样。覆盖 17 个省辖市和济源示范区，全省共计抽取

约 37 个县（市、区）进行第三方评估。 

（二）村抽样。每县在不同的乡镇随机抽取 5个左右行政村，样本村的选取

要立足于满足户样本量需求，其中至少 1 个非贫困村、3 个往年出列村，1 个当

年出列村（有当年出列村的县），且与交叉考核样本村不重复。 

（三）户抽样。每个县（市、区）有效抽样总数不低于 150 户。户抽样以建

档立卡户为主，兼顾“两类人群”和特殊群体户（低保户、五保户、大病户、残

疾人户等），脱贫户、“两类人群”户和特殊群体户按照 6：2：2 比例抽取，“两

类人群”户不足的可在抽样村特殊户中调剂。脱贫户抽样要涵盖 2016 年以来所

有年度脱贫对象。 

五、实施步骤 

（一）制定实地评估方案。第三方评估机构根据本工作方案，制定实地评估

方案，明确实地评估的目标任务和工作内容，细化评估程序、操作规范和纪律要

求。2020 年 11 月上旬前完成。 

（二）组织岗前培训。组建 1 个评估质量总控组和 10 个调查评估组。质量

总控组设组长 1名，副组长 2名，组员 3-5 名，均由副高以上职称并有评估工作

经验的人员担任。每个调查评估组设组长 1人，副组长 1人，总人数 15 人以上,

组长应具备副高级以上职称、副组长应具备博士生以上学历，其他组员应具有硕

士研究生以上学历。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全体调查评估人员进行政策和业务培训，

注重实地作业能力素质提升和人员作风培养，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2020 年 11

月上旬前完成。 

（三）开展实地评估。根据本工作方案和实地评估方案，第三方评估机构各



组开展实地评估。2020 年 11 月下旬前完成。 

（四）提交评估结果。在对调查数据进行测算分析的基础上，提供第三方评

估结论，撰写并提交全省和分县评估报告、问题清单及其他核查评估资料。2020

年 12 月中旬完成。 

六、工作机制 

（一）质量管理机制。第三方评估机构质量总控组统一抽样方案、调查问卷、

评估标准和操作规范，指导各组开展岗前培训，派员全程督导实地评估，并对调

查评估总体结果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公正性负责。第三方评估机构各组负责实地

调查评估任务。 

（二）清单管理机制。质量总控组制定第三方评估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明

确规定地方接受评估哪些必须做、哪些不能做，严肃评估纪律，强化执纪问责。 

（三）评估回避机制。评估调查队队长和核心人员不得承担其工作地、原籍

地所在市县的评估任务。 

（四）问题沟通机制。对评估中发现的难以直接判断的疑似问题，由第三方

评估机构及时与地方沟通、反馈。地方有异议的，可进行解释说明、提供证明材

料。第三方评估机构按程序复查或研判。 

（五）保密机制。第三方评估机构对评估工作中涉及的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

等予以保护，涉密文件和介质按相关规定使用和保存，未经批准不得对外透露评

估工作相关信息，不得接受采访或以个人名义对外发表与评估内容相关的言论或

文章。 

（六）责任追究机制。评估过程中，省扶贫办将组织人员对第三方评估过程中遵

规守纪情况进行巡查，对因违反廉政纪律、保密纪律、评估工作纪律造成重大影

响，因工作不尽责、违反评估标准规范出现重大错误的，严肃追究第三方评估机

构及相关地方人员的责任。 


